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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以电话和邮件的方式通

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在公司

１０５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将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 实到董事

９

名。 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监事

会成员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黄新华先生主持， 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持参股公司深圳市尤迈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股权的预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４

，

６５０

万元收购自然人薛黎明和张少华分别所持深圳尤迈

２６％

和

５％

的股权，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 《股权转让与合作经营协议书》 并办理相关手续。 前述转让各方

向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尤迈合计为

３１％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累计持有深圳尤迈

５１％

的

股权， 成为控股股东。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新海股份： 关于增持参股公司深圳市尤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二、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鉴于上述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议表决， 董事会将召开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前述一项议案。 此次表决将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

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新海股份：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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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持参股公司深圳市尤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 交易概述

１

、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 “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以自有资金出

资人民币

２

，

１００

万元收购了深圳市尤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圳尤迈”）

２０％

股权。 本

次交易标的为自然人薛黎明和张少华分别所持深圳尤迈

２６％

和

５％

的股权。 前述转让各方向公司转让其

持有的深圳尤迈合计

３１％

的股权， 转让价为人民币

４

，

６５０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累计持有深圳尤迈

５１％

的股权， 成为深圳尤迈的控股股东。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持参股公司深圳市尤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股权的预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人民币

４

，

６５０

万元收购自然人薛黎明和张少华所持深圳尤迈

３１％

的股权，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

《股权转让与合作经营协议书》 并办理相关手续。 本次交易事项仍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交易完成后， 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均为自然人， 具体情况如下：

１

、 薛黎明， 住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工业七路

３０

号南海阁

７Ｃ

２

、 张少华， 住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迎春街

３８

弄

１１

号

２０４

室

上述人员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业务、 资产、 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

系， 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交易标的： 自然人薛黎明和张少华分别所持深圳尤迈

２６％

和

５％

的股权。

２

、 深圳尤迈的基本情况如下：

（

１

） 名称： 深圳市尤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

２

）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沿山路金利美厂房

３

栋

１Ｃ

、

１Ｄ

、

２Ｃ

、

２Ｄ

号

（

３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４

） 法定代表人： 张少华

（

５

）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

６

）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７

） 经营范围： 电子仪器仪表、 测量仪器、 光学传感器、 联接电缆、 插头插座、 联接管的销售及

其他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 （不含专营、 专控、 专卖商品）； 血氧探头、 心电导联线、 体温探头、 脉搏

血氧仪的组装生产 （以上凭粤药管械生产许可

２００５１１７３

号在有效期内生产）； 进出口业务 （法律法规

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８

） 薛黎明、 张少华取得深圳尤迈股权的时间、 方式、 价格

深圳尤迈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 张少华、 薛黎明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其中，

薛黎明出资

９０

万元， 张少华出资

１０

万元。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深圳尤迈增资

１００

万元， 新增注册资本均由

薛黎明以货币资金认购。 本次增资完成后， 深圳尤迈的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

万元， 其中， 薛黎明出资

１９０

万元， 持有其

９５％

的股权， 张少华出资

１０

万元， 持有其

５％

的股权。

（

９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２

，

１００

万元收购了薛黎明持有的深圳尤迈

２０％

的股

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 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１

薛黎明

１５０ ７５

２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 ２０

３

张少华

１０ ５

合计

２００ １００

（

１０

）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深圳尤迈资产为

４７

，

７２２

，

４６２．９７

元， 负债为

５

，

７５５

，

０４９．５８

元， 股东

权益为

４１

，

９６７

，

４１３．３９

元， 应收款项总额

２２

，

０４１

，

１３４．２０

元， 不存在或有事项；

２０１０

年度的营业

收入为

４５

，

６６７

，

５２５．４３

元， 营业利润为

１６

，

５６３

，

１２６．３５

元， 净利润为

１５

，

０３９

，

７８７．７９

元； 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３

，

２２８

，

２１０．５２

元。 以上评估基准日的会计报表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深圳尤迈的资产为

５４

，

５０１

，

６４２．７７

元， 负债为

７

，

２６３

，

３７８．８６

元， 股

东权益为

４７

，

２３８

，

２６３．９１

元， 应收款项总额

２１

，

１０８

，

８７４．３６

元， 不存在或有事项；

１－３

月份营业

收入为

１３

，

１９０

，

１２１．０４

元， 营业利润为

５

，

４８６

，

２５７．９８

元， 净利润为

５

，

２７０

，

８５０．５２

元； 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６

，

２１９

，

０９２．３９

元。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的会计报表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１１

） 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此次收购深圳尤迈的股权， 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无资产诉讼、 仲裁或查封、 冻结、 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转让价格及付款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与自然人薛黎明和张少华确定深圳尤迈

３１％

股

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４

，

６５０

万元。 经过股权转让后， 本公司和转让方薛黎明先生分别按

５１％

、

４９％

的股权比例共同合作经营深圳尤迈， 深圳尤迈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１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２ ５１

２

薛黎明

９８ ４９

合计

２００ １００

转让款在 《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书》 经相关各方签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收购之日起，

七个工作日内支付其中的

５０％

， 计人民币

２

，

３２５

万元； 其余

５０％

在办妥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的法律手续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付清， 计人民币

２

，

３２５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转

让各方自行负担， 转让各方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转让各方保证不因所得税缴纳事宜影响本次股权

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

２

、 交易定价依据

公司收购自然人薛黎明和张少华所持深圳尤迈

３１％

的股权，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根

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

２０１１

〕

２１３

号评估报告，

依据如下：

深圳尤迈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４

，

３８４．８３

万元： 资产账面价值

４８

，

３９２

，

６００．３３

元， 评估

价值

４９

，

７７８

，

７５１．７２

元， 评估增值

１

，

３８６

，

１５１．３９

元， 增值率为

２．８６％

； 负债账面价值

５

，

９３０

，

４４５．８５

元， 评估价值

５

，

９３０

，

４４５．８５

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４２

，

４６２

，

１５４．４８

元， 评估价值

４３

，

８４８

，

３０５．８７

元， 评估增值

１

，

３８６

，

１５１．３９

元， 增值率为

３．２６％

。

采用收益现值法对深圳尤迈全部股东权益价值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结果为

１６

，

５２４．２３

万

元 （注：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税后净利

１

，

５０３．９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股东会决议已对该部分利润全部

分配）。

两种评估方法相差

１２

，

１３９．４０

万元。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认为， 由于资产基础法固有的特性，

采用该方法是通过对被评估单位的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来确定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未能对商誉

等无形资产单独进行评估， 其评估结果未能涵盖企业的全部资产的价值， 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

法两种方法下的评估结果产生差异。 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

价值。

因此， 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现值法评估结果

１６

，

５２４．２３

万元作为深圳尤迈公司全部股东权益的

评估值。

深圳尤迈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４２

，

４６２

，

１５４．４８

元， 采用收益现值法评估结果

１６

，

５２４．２３

万元， 两者相差较大， 基于预计深圳尤迈未来的收益将保持稳定增长。 因此， 我们认为采用收

益现值法评估的结果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可作为本次股权转让作价的参考

依据。

由于深圳尤迈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为

１

，

５０３．９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深圳尤迈股东会决

议已对该部分利润全部分配， 经过转让各方和受让方友好协商确认公司价值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标的公司

３１％

股权所对应的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４

，

６５０

万元。 其中自然人薛黎明所持深圳尤迈

２６％

股权

作价为人民币

３

，

９００

万元， 自然人张少华所持深圳尤迈

５％

股权作价为人民币

７５０

万元。

３

、 过渡期损益安排

自股权转让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为过渡期， 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 由目标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前各

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受或承担。

４

、 收购价款来源

本次收购深圳尤迈

３１％

的股权所需的款项

４

，

６５０

万元均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５

、 合作经营的安排

经过本次股权转让后， 本公司和薛黎明先生分别按

５１％

、

４９％

的股权比例共同合作经营深圳尤迈。

股权转让后的深圳尤迈设董事

３

名， 其中公司委派

２

名， 薛黎明指派

１

名， 以上

３

名董事组成深圳尤

迈新的董事会。 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决策程序与议事规则由深圳尤迈章程以及相关的制度作出规定。

６

、 竞业禁止安排

在本协议签署之后， 薛黎明必须在深圳尤迈或公司及公司下属的其他企业任职满

５

年， 任职期内

及离职后

２

年内不得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深圳尤迈及其下属企业有任何竞争关系的

商业活动。

７

、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 转让各方与目标公司应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受让方提供必要的协助。

８

、 本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相关各方签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 涉及收购股权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 土地租赁等情况， 交易完成后也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也不存在与关联

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六、 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累计持有深圳尤迈

５１％

的股权， 成为该公司的控股股东， 同时， 深圳

尤迈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和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本公司的主要产品将增加兼容性多参数监护仪配件及耗材， 属于在精密塑料制造应用领域的进一

步延伸， 拓展了精密塑料产品线。 本公司将利用深圳尤迈拥有的相关业务资质从事精密塑料医疗用品

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同时， 本公司将利用自身在精密模具研发与制造、 国际营销、 公司治理等方面

的优势对深圳尤迈进行整合， 在精密塑料医疗用品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增强公

司综合竞争的能力。

七、 备查文件

１

、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 《评估报告书》；

３

、 《审计报告书》；

４

、 《股权转让与合作经营协议书》。

特此公告。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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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０

证券简称： 新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具体事项如下：

一、 本次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星期三） 上午

１０

：

００

。

（二）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三） 会议召开地点：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四）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五） 会议方式： 现场表决方式。

二、 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 公司董事、 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议案一： 《关于增持参股公司深圳市尤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详情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证券

时报》、 《上海证券报》 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办法

（一） 登记方式：

１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 营业执照复印件、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 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

凭证。

２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 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３

、 股东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 应将授权委托书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前送达或传

真至本公司登记地点。

４

、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登记， 不接受电话登记。 但是出席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原件，

以备查验。

（二）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公司证券部

（三）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星期一） 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四） 通讯联系：

会议联系人： 孙宁薇 高伟

联系地址： 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北三环东路

２３９

号 邮编：

３１５３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６３０２９６０８

传真：

０５７４－６３０２９１９２

五、 其他注意事项：

１

、 参加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 会议咨询： 公司证券部

特此公告。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附： 授权委托书样本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我单位 （本人） 出席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议案一

《关于增持参股公司深圳市尤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股

权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 （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 （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注： 授权委托书剪报、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

（上接

D3

版）

单位：万元

区域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北美地区 55,047.54 71.79% 25,726.02 51.39% 19,719.95 44.89%

欧洲地区 781.52 1.02% 3,464.63 6.92% 1,081.49 2.46%

亚洲地区 17,799.11 23.21% 14,490.19 28.95% 16,914.59 38.51%

非洲地区 663.67 0.87% 2,578.93 5.15% 1,768.92 4.03%

南美地区 1,522.31 1.99% 2,700.66 5.39% 3,131.14 7.13%

澳洲 862.31 1.12% 1,099.26 2.20% 1,310.42 2.98%

合计 76,676.47 100.00% 50,059.71 100.00% 43,926.52 100.00%

③全钢系列外销北美地区按国家销售情况如下：

国家 /区域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金额 占外销总额比 金额 占外销总额比 金额 占外销总额比

加拿大 9,073.10 11.83% 5,914.22 11.81% 180.31 0.41%

美国 45,974.44 59.96% 19,811.80 39.58% 19,539.64 44.48%

北美地区 55,047.54 71.79% 25,726.02 51.39% 19,719.95 44.89%

（2）半钢子午线轮胎具体销售区域的销售金额和占比

2008 年 ~2010 年，公司半钢子午线轮胎主要在国外市场进行销售，在 2009 年半钢胎国内销售收入 4,874.85 万元，

2010年半钢胎国内销售收入 3,854.37万元，占当期半钢胎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23%和 3.62% 。 近三年，半钢子午线

轮胎国外市场的具体销售区域的销售金额和占比如下：

单位：万元

区域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北美地区 62,461.54 60.44% 38,966.27 71.67% 13,941.86 89.15%

欧洲地区 11,085.02 10.73% 3,950.09 7.27% 205.29 1.31%

亚洲地区 16,388.80 15.86% 7,060.12 12.99% 1,332.26 8.52%

非洲地区 2,628.69 2.54% 989.20 1.82% - 0.00%

南美地区 7,678.32 7.43% 1,821.32 3.35% 91.95 0.59%

澳洲 3,097.73 3.00% 1,583.92 2.91% 67.05 0.43%

合计 103,340.09 100.00% 54,370.93 100.00% 15,638.41 100.00%

半钢系列外销北美地区按国家销售情况如下：

区域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金额 占外销总额比 金额 占外销总额比 金额 占外销总额比

加拿大 12,382.27 11.98% 949.04 1.75% - -

美国 50,079.27 48.46% 38,017.23 69.92% 13,941.86 89.15%

北美地区 62,461.54 60.44% 38,966.27 71.67% 13,941.86 89.15%

5、营业成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逐年增长，营业成本分别为 171,138.89 万元、222,147.83 万元和 371,190.90 万元，主要由产

量增加，经营规模扩大引起。

6、毛利情况及变化原因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分产品的毛利及所占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类别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轮胎产品 28,371.86 83.86% 28,401.44 87.30% 14,338.66 87.56%

其中：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 21,194.05 62.65% 24,110.83 74.11% 15,568.65 95.07%

半钢子午线轮胎 7,185.16 21.24% 4,290.61 13.19% - 1,061.74 - 6.48%

工程胎 - 7.35 - 0.02% - 0.00% - -

特种轮胎 - 0.00% - 0.00% - 170.81 - 1.04%

2、技术转让 2,605.87 7.70% 340.84 1.05% 669.53 4.09%

3、循环利用 - 56.96 - 0.17% 18.42 0.06% - -

4、原材料销售等其他业务 2,910.66 8.60% 3,772.59 11.60% 1,367.90 8.35%

小计 33,831.42 100.00% 32,533.29 100.00% 16,376.10 100.00%

近三年轮胎产品和技术转让是毛利的主要来源，轮胎产品毛利分别占公司毛利总额的 87.56% 、87.30%和 83.86% ，技

术转让毛利分别占毛利总额的 4.09% 、1.05%和 7.7% 。

（2）技术转让毛利及毛利率变化分析

近三年，技术转让收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期间 客户名称 收入金额

2010年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橡胶有限公司 113.12

O T A N I轮胎公司（泰国） 193.96

好友轮胎有限公司 100.00

大朗橡胶有限公司（越南） 845.64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缅甸经济公司项目） 1,497.00

合计 2,749.72

2009年

乐陵市威格尔橡胶有限公司 200.00

延长石油集团子午线轮胎项目建设指挥部 150.00

合计 350.00

2008年

鞍山轮胎厂 50.00

延长石油集团子午线轮胎项目建设指挥部 150.00

八一轮胎 200.00

沈阳和平子午线轮胎制造有限公司 290.00

合计 690.00

近三年，技术转让收入毛利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技术转让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收入 2,749.72 350.00 690.00

成本 143.85 9.16 20.47

毛利 2,605.87 340.84 669.53

毛利率 94.77% 97.38% 97.03%

近三年的技术转让业务毛利率均维持在 95%以上。 公司不断完善子午胎生产技术体系，目前已经涵盖了配方体系、

检测体系、设计体系、试验体系等各个环节和方面，自主研发了全钢、半钢及工程子午胎生产技术，新技术的开发成功为

技术转让业务增加了新的利润来源。

为了进一步加强研发力量，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5,000万元建设技术研发中心。 技术研发中心建成后，将有

利于提升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有利于自主科研和技术创新，对公司的技术转让业务及未来长远发展均具有重要作用。

（3）其他收入毛利率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销售原材料 其他 销售原材料 其他 销售原材料 其他

营业收入 71,565.30 214.37 32,705.56 761.39 32,928.27 424.62

占比 99.70% 0.30% 97.72% 2.28% 98.73% 1.27%

营业成本 68,869.01 - 29,694.37 - 31,739.93 245.05

毛利率 3.77% 100.00% 9.21% 100.00% 3.61% 42.29%

最近三年公司销售的原材料主要来自发行人子公司，原材料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3.61% 、9.21% 、3.77% ，2009 年材料毛

利率波动幅度较大，主要是由于 2009 年国家取消从东盟国家进口复合胶的关税，使得原材料采购成本下降，造成毛利

上升。

十一、股利分配政策及实施情况

（一）公司股利分配的一般政策

1、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

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

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

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

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

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

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

2、股利分配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3、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

事项。

4、本公司的利润分配以会计期间实际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计算依据。

5、公司派发股利时，按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代扣股东股利收入的应纳税金。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利分配政策无变化。

（二）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未进行股利分配。

（三）本次发行前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政策

经 2010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实现的未分配利润作为滚存利润，于公司完成

公开发行股票后，由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后登记在册的新老股东共享。

十二、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或纳入发行人合并会计报表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

1、青岛赛轮子午线轮胎销售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2003年 12 月 8 日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杜玉岱 实收资本 1,000.00 万元

主要生产经营地 青岛 股东结构 持股 100%

住所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东路北富源工业园 6 号路

经营范围 轮胎、橡胶制品、橡胶机械、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销售

（2）简要财务数据（以下数据已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12.31/2010 年度 2009.12.31/2009 年

总资产 8,219.51 13,562.15

净资产 2,285.35 2,192.15

净利润 93.20 236.44

2、青岛赛瑞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2003年 9 月 24 日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杜玉岱 实收资本 500.00 万元

主要生产经营地 青岛 股东结构 持股 100%

住所 青岛保税区纽约路 2 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普通货运；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物流分

拨，仓储；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区内企业之间贸易及贸易项下加工整理；橡胶机械、橡胶

工艺及配方的技术服务；国际货运代理。

（2）简要财务数据（以下数据已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12.31/2010 年度 2009.12.31/2009 年

总资产 50,970.40 22,586.94

净资产 3,872.07 1,824.07

净利润 1,747.99 381.00

3、青岛赛瑞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赛瑞特贸易成立于 2003年 11月 25日，注册资本 300万元，为赛瑞特物流的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是：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及国际贸易经纪服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物流分拨（不含国家规定须经审批的项目）；仓储（危险品、危禁品除外）；橡胶机械、橡胶工艺及配方的技术服务。 2010

年 11月，赛瑞特物流将其吸收合并，目前该公司已注销。

4、赛瑞特美国公司

2006 年 8 月 2 日， 经 Secretary�of�State�of�C alifornia批准， 赛瑞特物流在美国投资设立赛瑞特美国， 外文名称

SEA G IFT（U SA），IN C ，经营范围：轮胎、内胎及垫带等产品的贸易和物流分拨业务。 主营业务是：美国市场轮胎销售。

2007年 6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7】商合境外投资证字第 000640 号批文，赛瑞特物流向赛瑞特美国注入

50万美元。 2007年 10月，赛轮有限因受让赛瑞特物流 100%股权，从而间接持有赛瑞特美国 100%股权。

因直接建设海外销售网点营业成本过高， 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战略， 发行人注销了赛瑞特美国公司。

2009 年 3 月 16 日，经 Secretary�of�State�of�C alifornia批准，赛瑞特美国办理了注销备案手续；2009 年 7 月 24 日在青岛市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办理了注销备案手续；2009 年 9 月 7 日，青岛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出具了“收到赛瑞特美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投资批准证书》（证书编号：[2007]商合境外投资证字第 000640号）证书原件”的函。

因决定注销，自 2009年起赛瑞特美国未开展经营活动。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安排与计划

（一）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2010年 8月 26日，经公司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等议案。 本次发行股票

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发行数量不超过 9,800万股。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和询价结果确定

筹集资金数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所募集的实际资金将全部投入本次发行拟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到账后，将按照《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于董事会确定的专项帐户，公司将

采取各项措施，严控募集资金安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及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情

况

备案号

项目总

投资

已投入资金 募集资金投入

1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青岛经济技

术开发区发

展和改革局

青开发改发【2008】第 25

号；青开发改审[2009]106

号；青开发改审[2011]18

号

5,000 - 5,000

2

年产 1,000 万条半

钢子午胎项目

青岛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青发改工业备【2008】21

号

107,353 52,066.94 55,286.06

合计 112,353 52,066.94 60,286.06

说明：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未在原备案期内开工， 经公司申请，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青开发改审

[2009]106号文件，同意延长该项目备案期限一年；2011年 1月 20日，该项目重新备案，备案号为青开发改审[2011]18号。

为促进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公司拟增加科研投入，建设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投资总额 5,000万元。

为扩大半钢胎生产能力，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年产 1,000万条半钢子午胎项目。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经

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52,066.94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2,766.29 万元，设备投资 33,745.45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5,

555.20万元），实现 560 万条半钢子午胎产能建设目标。 该项目剩余建设资金 55,286.06 万元，将通过本次公开发行解

决。 由于募集资金到位时间的不确定性，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通过自有资金和银行

贷款支付上述项目款项。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置换前期投入。截止 2010年 12月 31日，公司已经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

款投入 56,447.58万元。

若募集资金超过上述两个项目需要量，将补充流动资金。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额不能满足拟投资项目的资金

需求，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三）募集资金投资进度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万元）

第 1 年 第 2 年

1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5,000.00 5,000.00 -

2

年产 1,000 万条半钢子午胎

项目

55,286.06 35,000.00 20,286.06

合计 60,286.06 40,000 20,286.06

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将按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和项目的进展情况作适当调整。

二、项目发展前景分析

（一）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1、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本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本公司的产品开发周期，提高现有检测、分析、研发手段、方法和能力。 更好的满足

日益发展和变化的市场对产品性能的追求，不断保持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保障企业的长期收益。

（2）本项目的建设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和科学研究，提高企业技术进步，吸引行业优秀人才，发挥企业在行业中的

作用，提升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为推动行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

（3）本项目建成后，将承担国家、地方、行业的重大科研项目和国内外相关企业委托的技术开发任务，通过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等方式获得经济效益和实现一定的社会价值。

（4）公司原有技术转让业务将全部纳入本项目。 目前，公司正积极开展轮胎技术输出业务，若能成功进行技术输

出，则也能为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2、社会效益分析

技术研发中心将根据国内外轮胎工业发展的需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从事橡胶轮胎领域的新工艺、新材料、新产

品的研究开发，极大地推动我国橡胶轮胎行业的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 技术研发中心通过自身的研究以及和有关科研

单位、大专院所的交流、合作，在轮胎的产品性能、规模化生产建设、稳定生产工艺和清洁生产方面，将起到积极的带动

作用。

（二）年产 1,000万条半钢子午胎项目

1、实施进展情况

本项目前期及建设期工作如下：

项目内容 计划时间

地质勘察、场地平整 2007年 3 月 ~ 7 月

工程建设、部分设备购置 2007年 8 月 ~ 2007 年 10 月

产品试生产 2007年 11 月 ~ 2008 年 3 月

批量生产 2008年 4 月 ~ 2008 年 12 月

项目部分投产，2009 年产量 275.5 万条 2009年 1 月 ~ 2009 年 12 月

2010年 12 月底实现 690 万条年产能 2010年 1 月 ~ 2010 年 12 月

募集资金到位后实现年产 1,000 万条的生产能力 2011年 12 月

项目前期实施顺利，现已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公司已经基本实现 690万套的年产能。

2、项目投资效益分析

其中，1,0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项目投产后的财务指标如下表：

项目 单位 数额

资本金利润率 % 45.1

总投资收益率 % 14.2

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2 年)

年（税前） 6.3

年（税后） 6.7

财务内部收益率

%（税前） 23.3

%（税后） 20.7

盈亏平衡点率 % 46.1

注：盈亏平衡点率为项目处于盈亏平衡点时的产能利用率。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年的投资效益分析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总收入 236,674

总成本费用 216,175

利润总额 18,948

所得税 4.737

净利润 14,211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评价发行人此次发售的股票时，除在“重大事项提示” 中列示的风险因素外，还应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

素。 根据重要性原则或可能影响投资决策的程度大小排序，公司的风险因素如下：

（一）出口退税政策变化风险

公司执行国家对于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增值税“免、抵、退” 的税收优惠政策。2008年、2009年和 2010年，公司出口销

售收入分别为 59,897.71万元、104,578.98万元和 180,483.96万元，分别占同期营业收入的 31.94% 、41.06%和 44.56% 。

2007 年 6 月 19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财税【2007】90 号），自

2007年 7月 1日起，公司出口的轮胎的退税率由原来的 13%下调至 5% 。 由于该项政策的变化，公司 2007年少退增值税

593.95万元。 后于 2008年 11月，轮胎出口退税率由 5%提高到 9% 。 虽然公司可以针对出口退税变化情况调整公司的出

口产品的价格，但今后出口退税政策变动仍可能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二）人民币升值风险

我国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后，人民币总体呈升值趋势。 从公司目前的情况看，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对公司的出口业

务有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公司的主要原材料天然橡胶依赖进口，人民币升值可使以美元计价的天然橡胶价格降

低，减少公司橡胶进口成本。

具体来看，公司近三年出口收入分别为 59,897.71 万元、104,578.98 万元和 180,483.96 万元，分别占同期营业收入的

31.94% 、41.06%和 44.56% ， 而报告期内公司天然橡胶采购额分别为 35,047.17万元、38,387.74万元和 102,019.88万元，因

此，原材料进口能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的不利影响。 但是，如果公司以后的产品出口比例大幅增加，营业收入及利润因

人民币升值所受到的不利影响将增加，公司仍面临人民币升值的风险。

（三）关键管理、技术人员流动风险

本公司通过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切实为员工解决生活中的后顾之忧、实行核心人员持股计划等措施，建立了良好

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目前关键管理、技术人员非常稳定。 但由于个人因素及随着环境的变化，关键管理及技术人员

仍有流动的可能性，这些人员的流动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带来一定影响。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公司此次募集资金投向主要为建设年产 1,0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项目。随着该项目建成投产，由于产能的大幅扩

张，公司在市场开拓、生产管理、人力资源、原材料采购、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方面将面临较大挑战，如在这些方面不能

及时调整以适应产能增加的要求，将会影响该项目的发展前景。

（五）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净资产规模将迅速扩张，而募集资金项目要达产并实现预定的经济效益需要

一定的时间，因此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短期内可能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存在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六）销售增长率受相关行业影响的风险

轮胎是汽车的重要配套产品，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产量和保有量的增长，以及道路建设、运输的发展直接决定了

轮胎销售的增长率，而这些行业又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虽然发行人轮胎生产规模较同行业大型企业而言尚小，正处在

高速成长期，但是随着其规模的增长，宏观经济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状况也将必然会直接影响公司经营效益的增长情况。

（七）环保风险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粉尘、 废气和噪声等污染。 目前国家对此执行的标准有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 B16297）中的二级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 B8978）中的二级标准、《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 B12348）中

的Ⅲ类标准。 尽管公司的污染物排放完全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且污染物处理技术及相应的设备在国内同行业

中居于领先水平，性能稳定可靠，但随着现有环保设备的老化及国家环保政策的变化，不能排除上述污染对公司生产经

营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要合同

1、生产设备采购合同

截至 2010年 3月 8日，发行人正在履行中的重要生产设备采购合同（标的金额超过 500万元）共 1笔，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签订时间 销售方 合同编号 合同标的 总价款

2010.12.29

益阳橡胶塑料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M LSB - 11- 001

液压上顶栓密炼机 1 台、开炼机（不带翻胶）1

台、开炼机（带翻胶）2 台

565

2、原材料采购合同

截至 2011年 3月 8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原材料采购合同（外国原材料超过 80 万美元；钢丝帘线、化纤材料等超

过 500万元人民币）共 4笔，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美元除外）

签订时间 销售方 合同编号 合同标的

数量

（吨）

总价款

2011- 2- 28 R 1�国际有限公司 217429 SIR 20 403.2

2,116,800

美元

2011- 3- 1 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 SIN O - SR T 10087

N A T U R A L�

R U B B E R �ST R 20

302.4

1.599,696

美元

2011- 3- 3 江苏兴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 8200004025 钢帘线 1�500 1,705

2011- 3- 4 晓星化纤（嘉兴）有限公司 8200004046 钢帘线 180 535

3、销售合同

（1）国内全钢轮胎销售合同

截至 2011年 3 月 1 日，发行人正在履行中的国内全钢胎产品重要销售合同（标的产品数量超过 15,000 条），具体

如下：

序号 合同对方 品牌 产品数量（条） 履行期限

1 武汉市中融达商贸有限公司 赛轮 15,000 2011.1.1- 2011.12.31

2 云南友德轮胎有限公司 赛轮 18,000 2011.1.1- 2011.12.31

3 成都翔鸿商贸有限公司 赛轮 16,500 2011.1.1- 2011.12.31

4 郑州市顺通轮胎商行 赛维 16,010 2011.1.1- 2011.12.31

5 山西益驰轮胎橡胶有限公司 赛维 15,500 2011.1.1- 2011.12.31

6 银川高新区裕发和商贸有限公司 黑骑士 15,700 2011.1.1- 2011.12.31

7 哈尔滨市福全轮胎经销有限公司 黑骑士 15,000 2011.1.1- 2011.12.31

8 广州市敦昇贸易有限公司 赛轮 16,000 2011.1.1- 2011.12.31

9 沈阳广昊轮商贸有限公司 赛轮 80,000 2011.1.1- 2011.12.31

（2）国外轮胎销售合同

截至 2011年 3月 1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国外轮胎产品销售合同，具体如下：

单位：万条 /年

序号 客户名称 产品类别 数量 签订时间 合同期限

1

埃弗瑞有限责任公司（尼

日利亚）

轻卡和轿车轮胎 半钢：5 2009.2.9

2年，双方无异议，自

动延长 2 年

2

德尔顿轮胎公司（比利

时）

轻卡和轿车轮胎 半钢：200 2008.9.28

3年，双方无异议，自

动延长 3 年

3

麦克彼斯经纪公司（澳大

利亚）

卡车胎、乘用车胎、轻

卡胎和 SU V 轮胎等

半钢：8；全钢：3.5 2009.3.31

2年，双方无异议，自

动延长 1 年

4

动力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加拿大）

卡车和轿车轮胎 全钢：40；半钢：290 2009.11.24

3年，双方无异议，自

动延长 3 年

5

大力神轮胎橡胶股份有

限公司（美国）

卡车和轿车轮胎 全钢：33；半钢：100 2009.11.24

3年，双方无异议，自

动延长 3 年

6 绿球集团（美国）

ST胎、SU V /LT R 轮

胎、T ou ring 轮胎

半钢：70 2009.11.28

3年，双方无异议，自

动延长 3 年

7

西泰克斯有限公司（英

国）

全钢胎、卡车胎、乘用

车胎、轻卡胎、SU V

轮胎

全钢：8�/�半钢：50 2011.2.15

2年，双方无异议，自

动延长 1 年

8

动力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加拿大）

夏季胎、冬季胎 半钢：14.19 2011.3.4 1年

4、其他重要合同

（1）技术合作合同

①公司于 2008年 4月 6日与青岛科技大学签订《技术开发（合作）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合作开展“T PI在子午线

轮胎中的产业化应用” ，研发经费不超过人民币 10万元，由发行人投入，青岛科技大学以其专业技术为本项目研究开发

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 合作研制开发期间，发行人无偿提供研究所需的相应配套机器、设备、厂房、试验用具及技术资料

等。 合作研制成功后，发行人享有该技术知识产权，青岛科技大学享有其署名权。 合同期限三年。

②公司于 2009年 3月 28日与青岛约定双方共同合作开展“轮胎新材料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 - - 国产异戊橡胶的

应用和推广” ，研发经费不超过人民币 20万元，由发行人投入，青岛科技大学以其专业技术为本项目研究开发提供技术

支持与服务。 合作研制开发期间，发行人无偿提供研究所需的相应配套机器、设备、厂房、试验用具及技术资料等。 合作

研制成功后，发行人享有该技术知识产权，青岛科技大学享有其署名权。 合同期限三年。

③公司于 2009年 9月 25 日与青岛科技大学科技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合作开展“子

午线轮胎的有限元分析及优化系统开发” ，研发经费人民币 30万元，由发行人投入。发行人享有青岛科技大学科技公司

该项目用计算机优化技术的使用权和拥有权，发行人由此研究成果取得的利益归发行人所有。 青岛科技大学技术公司

利用本合同产生的研究开发成果，进行后续改进所产生的技术成果归双方共有。 合同期限两年。

（2）战略合作协议

2010年 10月 8日，公司与青岛伊科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在以下方面进行合作：

甲方生产的顺式异戊橡胶，由乙方进行轮胎等产品工业化试验，共同对产品质量进行改进；甲方应当按照乙方的工艺技

术要求生产合格产品，并在产能允许范围内根据乙方及乙方技术输出订单以优惠的价格优先向乙方及乙方技术输出企

业供应。双方合作期限为三年，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算。合作期限届满，在同等条件下，甲方应优先满足乙方及乙方技术

输出企业的采购需求。 如双方决定继续合作，则应另行签订协议予以确定。

（二）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1、公司没有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没有作为一方当事人

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没有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第六节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各方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

系人

发行人

赛轮股份有限公

司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

区江山中路西侧（高

新技术工业园）

(0532)86916215 (0532)86916515 宋军

保荐人（主承销

商）

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

苑 8 号

(010)�57631234 (010)88091391 张秀娟

律师事务所

山东琴岛律师事

务所

青岛市香港中路 20

号黄金广场北楼 22

层

(0532)85023081 (0532)85023080 马焱

会计师事务所

山东汇德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

青岛东海西路 39 号

世纪大厦 26- 27 层

(0532)85796506 (0532)85796505 牟敦潭

资产评估机构

青岛天和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市市南区东海

路 37 号

(0532)85753765 (0532)85722324 江守伦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

家嘴东路 166�号

(021)58708888 (021)�58899400 —

收款银行 【】 【】 【】 【】 —

拟上市的证券交

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证券大厦

(021)68808888 (021)68804868 —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时间安排

询价推介时间 2011年 6 月 15 日—2011 年 6 月 17 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2011年 6 月 24 日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2011年 6 月 22 日

股票上市日期 【】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保荐书、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时间、地点

查阅时间：工作日的上午 8:30－11:30，下午 1:00－3:00

查阅地点：公司及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法定住所

除以上查阅地点外，投资者可以登录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查阅《招股意向书摘要》。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3

日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股票简称： 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 临

2011-18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三次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金路集团

"

） 第八届第三次董事局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3

日以电话、 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符合 《公司法》 及公司 《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传真表决的方式，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进行技术

开发合作的议案》。

为了应对氯碱行业产能过剩、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 积极探索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有

效途径，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2011

年

6

月

10

日， 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在辽宁省沈阳市

签订了 《技术开发合同》， 双方同意在石墨烯研发及产业化方面展开平等互利的合作。 具体情况详见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进行技术开发合作的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 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 临

2011-19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进行技术开发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 现阶段研发工作面临的风险

目前石墨烯尚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 后续研发工作可能会遇到现有技术水平和条件下难以克服的

技术困难， 导致研究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可能存在作为研究开发标的的技术已

经由他人公开 （包括以专利权方式公开）， 导致研究开发失败， 研发工作面临巨大风险。

2

、 后续产业化开发面临的风险

目前， 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石墨烯制品均处于研究开发阶段， 尚未实现工业化生产， 石墨烯相关

制品的成本、 应用工艺的兼容性目前尚不知晓， 工艺技术放大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 后续产业化开发

面临巨大风险。

3

、 产业化投入面临的风险

即使将来石墨烯技术达到工业化生产条件， 未来石墨烯相关制品的产业化仍将面临大量的资金投

入， 资金筹措方面也面临巨大风险。

4

、 研发技术被替代的风险

如果研究开发时间过长， 可能面临拟研发技术贬值和被其他技术替代的风险。

5

、 本次合作， 如果研究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 将会给公司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公司以投入的研

究开发经费 （最大限额为

1,500.00

万元） 为限承担风险， 此项风险对公司当期业绩不会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

、 为了应对氯碱行业产能过剩、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 积极探索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

有效途径，

2011

年

6

月

10

日，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金路集团

"

、

"

公司

"

） 与中国

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以下简称

"

中科院金属所

"

） 在辽宁省沈阳市签订了 《技术开发合同》， 双方同意

在石墨烯研发及产业化方面展开平等互利的合作。 本次合作需要投入研究开发经费

1,500.00

万元。

2

、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八届第三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

、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 合作方基本情况

合作方名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企业性质： 事业单位

住 所：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72

号

法定代表人： 卢柯

开办资金： 壹亿肆仟贰佰捌拾伍万元 （人民币）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号： 事证第

110000000765

号

业务范围： 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 提供科技成果， 技术咨询、 转让开发与服务。

三、 本次合作基本情况介绍

金路集团与中科院金属所经过多次洽谈和协商， 达成一致协议， 同意在石墨烯研发及产业化方面

展开平等互利的合作。 中科院金属所负责石墨烯基透明导电薄膜、 三维网络散热材料和动力电池用电

极材料及产业化三个方面的具体研究开发工作， 并提供产业化可行性报告； 金路集团负责提供研发经

费， 并组织相关团队进行产业化及市场开发方面的工作。 合作期限：

2011

年

6

月

1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合作需要投入研究开发经费

1,500.00

万元

(

其中： 技术开发经费

900.00

万元、 仪器设备购置

费

300.00

万元、 能源材料费

300.00

万元。

)

， 由金路集团分期支付给中科院金属所。

四、 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金路集团与中科院金属所同意在石墨烯研发及产业化方面展开平等互利的合作， 并按照协议之

约定支付联合开发工作所需的研发经费。

2

、 双方共同确定研究开发项目的具体要求， 包括： 技术目标、 技术内容、 技术方法和路线； 共同

确定年度计划、 考核目标及考核方式。

3

、 中科院金属所在合同生效后

14

日内向金路集团提交研究开发计划； 中科院金属所按双方约定

进度完成研究开发工作。

4

、 中科院金属所研发团队将基于实验室的研发成果提出相关材料与制品的产业化可行性报告， 金

路集团产业化团队负责根据市场情况， 组织相关市场开发团队开展产业化工作。

5

、 金路集团按如下方式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

（

1

） 研究开发经费共计

1,500.00

万元。 其中： 技术开发经费

900.00

万元， 仪器设备购置费

300.00

万元， 能源材料费

300.00

万元。

（

2

） 研究开发经费由金路集团分期支付给中科院金属所， 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①

合作协议生效后一周内支付

2011

年度研发经费

600

万元；

②

在项目进行

2011

年总结、 双方讨论认可项目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后， 于

2012

年

1

月内支付

2012

年研发经费

500

万元；

③

在项目进行

2012

年总结、 双方讨论认可项目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后， 于

2013

年

1

月内支付

2013

年研发经费

400

万元。

6

、 在合同履行中， 因出现在现有技术水平和条件下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 导致研究开发失败或部

分失败， 并造成一方或双方损失的， 双方以各自的实际投入承担项目开发的风险， 即金路集团以投入

的开发经费承担风险， 中科院金属所以实际投入研究的人力、 物力、 时间等承担项目开发的风险。 在

项目开发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逾越的客观障碍， 研究开发工作不得不中途停止， 金路集团以项目开发

实际投入的经费为限， 将本项目剩余经费用于双方同意的其他约定项目开发或者退还金路集团。

7

、 在合同履行中， 因作为研究开发标的的技术已经由他人公开 （包括以专利权方式公开）， 一方

应在

10

日内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 逾期未通知并致使另一方产生损失的， 另一方有权要求予以赔偿。

8

、 双方确定， 项目团队成员、 聘用的工作人员及接触项目的其他人员为涉密人员， 涉密人员对涉

及本项目的全部技术和信息应遵守保密义务， 保密期限为合同生效之日起的五年之内， 泄密责任按国

家相关法规处理。

9

、 中科院金属所应按双方约定的方式向金路集团交付研究开发成果， 金路集团按双方确定的标准

及方法对研究成果进行验收； 中科院金属所应当保证其交付给金路集团的研究开发成果不侵犯任何第

三人的合法权益。

10

、 双方约定的项目研究属于双方共同开发的项目， 在合作期间产生的相关知识产权和研究开发

的成果归双方共有 （金路集团占

55%

， 中科院金属所占

45%

）， 金路集团对双方合作的研究成果享有有

偿唯一优先的使用权。 在合同签署之前中科院金属所已有知识产权和研究成果归中科院金属所所有，

金路集团享有有偿优先使用权； 中科院金属所不得在向金路集团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 自行将研究

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人。

11

、 双方确定， 金路集团有权利用中科院金属所提供的研究开发成果进行后续改进， 由此产生的

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及其权利归属， 由金路集团享有； 中科院金属所有

权在完成本合同约定的研究开发工作后， 利用该项研究开发成果进行后续改进， 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

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 归中科院金属所所有； 但在同等条件下， 金路集团享有有

偿优先使用权。

12

、 双方确定， 因发生不可抗力或技术风险， 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 一方可

以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

五、 本次合作的必要性分析

近年来， 国内氯碱行业快速发展， 行业产能整体过剩， 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随着国家节能减排力

度的加大及发展低炭经济呼声的高涨， 作为高耗能和高耗资源的氯碱行业， 发展形势尤为严峻。

金路集团作为

PVC

生产企业， 相比新疆、 内蒙等地的同行企业， 公司的竞争优势正面临巨大挑

战。

2010

年， 公司在制定

"

十二·五

"

发展规划时， 着手考虑调整公司产业结构， 逐步涉足国家鼓励发

展的新材料产业， 实现产业和产品升级， 促进公司健康、 稳定、 持续发展。

2011

年

2

月， 金路集团开始与中科院金属所进行接触， 就合作研究开发新材料进行沟通和探讨；

从

2011

年

4

月开始， 金路集团与中科院金属所就石墨烯研发及产业化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商谈；

2011

年

6

月

10

日， 金路集团与中科院金属所在辽宁省沈阳市签订了 《技术开发合 同》， 双方同意在

石墨烯研发及产业化方面展开平等互利的合作。

六、 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金路集团本次与中科院金属所的合作， 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一次有益探索， 此次合作风

险可控， 即使研究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 公司最大损失为投入的

1,500.00

万元研究开发经费。

七、 风险提示

1

、 现阶段研发工作面临的风险

目前石墨烯尚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 后续研发工作可能会遇到现有技术水平和条件下难以克服的

技术困难， 导致研究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可能存在作为研究开发标的的技术已

经由他人公开 （包括以专利权方式公开）， 导致研究开发失败。 研发工作面临巨大风险。

2

、 后续产业化开发面临的风险

目前， 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石墨烯制品均处于研究开发阶段， 尚未实现工业化生产， 石墨烯相关

制品的成本、 应用工艺的兼容性目前尚不知晓， 工艺技术放大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 后续产业化开发

面临巨大风险。

3

、 产业化投入面临的风险

即使将来石墨烯技术达到工业化生产条件， 未来石墨烯相关制品的产业化仍将面临大量的资金投

入， 资金筹措方面也面临巨大风险。

4

、 研发技术被替代的风险

如果研究开发时间过长， 可能面临拟研发技术贬值和被其他技术替代的风险。

5

、 本次合作， 如果研究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 将会给公司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公司以投入的研

究开发经费 （最大限额为

1,500.00

万元） 为限承担风险， 此项风险对公司当期业绩不会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

八、 备查文件

1

、 金路集团与中科院金属签署的 《技术开发 （委托） 合同》；

2

、 金路集团与中科院金属签署的 《技术开发 （委托） 合同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